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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法 繼 承 編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審 查 會 通 過
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清池等3 1人
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慶忠等31人
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慶忠等26人
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潘孟安等20人
現 行 法

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節 效力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節 效力 

第一節 效力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配合本次修正改採概括繼承有限

責任之制度，第一節與第二節節

名及條文合併為第一節。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 繼承人自

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

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

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

此限。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

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

負清償責任。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 繼承人自

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

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

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

此限。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

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

負清償責任。 
委員張慶忠等 26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 繼承人自

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 繼承人自

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

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

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

此限。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

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

約債務，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民法繼承編係以概括繼

承為原則，並另設限定繼承及

拋棄繼承制度。九十七年一月

二日修正公布之第一千一百五

十三條第二項復增訂法定限定

責任之規定，惟僅適用於繼承

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

能力人之情形，故繼承人如為

完全行為能力人，若不清楚被

繼承人生前之債權債務情形，

或不欲繼承時，必須於知悉得



 

 

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

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

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

此限。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

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

負清償責任。 

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向法院辦

理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否則

將概括承受被繼承人之財產上

一切權利、義務。鑑於社會上

時有繼承人因不知法律而未於

法定期間內辦理限定繼承或拋

棄繼承，以致背負繼承債務，

影響其生計，為解決此種不合

理之現象，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明定繼承人原則上依第一項

規定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

切權利、義務，惟對於被繼承

人之債務，僅須以因繼承所得

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以避

免繼承人因概括承受被繼承人

之生前債務而桎梏終生。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繼承人

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

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僅負

有限責任之規定，已為本次修

正條文第二項繼承人均僅負有

限責任之規定所涵括，爰予刪

除。 
四、繼承人依本條規定仍為概括

繼承，故繼承債務仍然存在且

為繼承之標的，僅係繼承人對

於繼承債務僅以所得遺產為限



 

 

負清償責任，故繼承人如仍以

其固有財產清償繼承債務時，

該債權人於其債權範圍內受清

償，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故

無不當得利可言，繼承人自不

得再向債權人請求返還。併予

敘明。 
委員張慶忠等 26 人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將以概括繼承

為原則之制度，修改為以「概

括繼承有限責任」原則，繼承

人除拋棄繼承外，概括承受被

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

但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所

得遺產為限，負有限責任。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之一 繼承

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

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

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

，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

算。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之一 繼承

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

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

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

，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

算。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次修正之第一千一百四十

八條第二項已明定繼承人對於

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得遺

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為避免

被繼承人於生前將遺產贈與繼

承人，以減少繼承開始時之繼

承人所得遺產，致影響被繼承



 

 

人債權人之權益，宜明定該等

財產視同所得遺產。惟若被繼

承人生前所有贈與繼承人之財

產均視為所得遺產，恐亦與民

眾情感相違，且對繼承人亦有

失公允。故為兼顧繼承人與債

權人之權益，爰參考現行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規定，明

定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前二年內

，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

者，該財產始視為其所得遺產

，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三、依第一項視為所得遺產之財

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則如何

計算遺產價額，宜予明定，爰

參考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第三

項規定，增訂第二項，明定依

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四、本條視為所得遺產之規定，

係為避免被繼承人於生前將遺

產贈與繼承人，以減少繼承開

始時之繼承人所得遺產，致影

響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權益而設

，並不影響繼承人間應繼財產

之計算。因此，本條第一項財

產除屬於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

所定特種贈與應予歸扣外，並



 

 

不計入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應

繼遺產，併予敘明。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 繼承人對

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

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

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

負擔之。 

委員張慶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 繼承人對

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

任。 
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

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被繼承人

之債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

清償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

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

負擔之。但繼承人對被繼承人

之債務，就因繼承所得之遺產

應優先負清償責任。 
被繼承人之債務，債權人

應優先對遺產聲請強制執行，

執行不能完全清償始得就繼承

人原有財產執行。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 繼承人對

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

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 繼承人對

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

任。 
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

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被繼承人

之債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

清償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

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

負擔之。 

委員張慶忠等 31 人提案： 
一、第三項增訂但書，對於繼承

之債務，繼承人應就其繼承所

得之遺產，優先負清償責任。 
二、增訂第四項，對於被繼承之

債務，債權人應優先對繼承人

因繼承所得之遺產聲請強制執

行，於執行後不能完全清償債

務時，始得就繼承人原有財產

執行。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

已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

債務，僅因繼承所得遺產，負

清償責任，則本條第一項繼承

人對外連帶責任之範圍，即應

配合修正限於因繼承所得遺產

之限度內，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 
二、又本次修正之第一千一百四

十八條第二項已明定繼承人對

於繼承債務僅負限定責任，且

適用於所有繼承人，故現行第



 

 

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

負擔之。 
委員潘孟安等 20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 繼承人對

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

任。 
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

限制行為能力人或與被繼承人

未同居共財者，對於被繼承人

之債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

清償責任。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

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

負擔之。 

二項已無規定之必要，爰予刪

除。 
三、第三項未修正。 
委員潘孟安等 20 人提案： 
本法於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之

修正，僅將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

行為能力人列為當然限定繼承之

適用範圍；惟實務上多有與被繼

承人未同居、亦無財務往來之親

屬，因對被繼承人之債務狀況不

了解，未能及時聲請限定繼承，

以致無辜承擔被繼承人之龐大債

務。 
為解決此不合理之債權、債務關

係，爰修法將被繼承人之非同居

共財家屬納入限定繼承之當然適

用範圍。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二節 （刪除）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二節 （刪除） 

第二節 限定之繼承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將第一節與第二節條文合併為第

一節，爰將本節刪除。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 繼承人對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 繼承人對

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 繼承人得

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

還被繼承人之債務。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

所定繼承人對於繼承債務僅負



 

 

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

因繼承而消滅。 
因繼承而消滅。 繼承人有數人，其中一人

主張為前項限定之繼承時，其

他繼承人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外，視為同為限定之繼承： 
一、於為限定繼承前，已為概

括繼承之表示。 
二、已逾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

所定期間。 
為限定之繼承者，其對於

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

繼承而消滅。 

限定責任之規定，適用於所有

繼承人，且不待繼承人主張，

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已無規定

之必要，爰予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移列為

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條 （刪除）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條 （刪除）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條 依前條規

定為限定之繼承者，適用第一

千一百五十六條至第一千一百

六十條之規定。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次修正後，繼承人自應依

本法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至第

一千一百六十條及第一千一百

六十二條之一規定為之，本條

尚無規範之必要，爰予刪除。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修正

通過）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 繼承人於

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

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前項三個月期間，法院因

繼承人之聲請，認為必要時，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 繼承人應

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

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前項三個月期間，法院因

繼承人之聲請，認為必要時，

得延展之。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 為限定之

繼承者，應於繼承人知悉其得

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呈報法院

。 
法院接獲前項呈報後，應

定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期間

，命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呈報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本次修正後，繼承人對於被

繼承人之債務，雖僅須以所得

遺產負清償責任，惟為釐清被

繼承人之債權債務關係，宜使

繼承人於享有限定責任權利之

同時，負有清算義務，免失事



 

 

得延展之。 
繼承人有數人時，其中一

人已依第一項開具遺產清冊陳

報法院者，其他繼承人視為已

陳報。 

繼承人有數人時，其中一

人已依第一項開具遺產清冊陳

報法院者，其他繼承人視為已

陳報。 

法院。必要時，法院得因繼承

人之聲請延展之。 
理之平，爰維持繼承人應開具

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並進行第

一千一百五十七條以下程序之

規定。如此，一方面可避免被

繼承人生前法律關係因其死亡

而陷入不明及不安定之狀態；

另一方面繼承人亦可透過一次

程序之進行，釐清確定所繼承

之法律關係，以免繼承人因未

進行清算程序，反致各債權人

逐一分別求償，不勝其擾，爰

維持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並酌作修正。 
二、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如其中

一人已依第一項陳報，其他繼

承人原則上自無須再為陳報，

爰增訂第三項。 
三、繼承人如未於本條第一項所

定期間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並不當然喪失限定繼承之利

益。嗣法院依第一千一百五十

六條之一規定，因債權人聲請

或依職權命繼承人陳報時，繼

承人仍應有開具遺產清冊陳報

法院之機會。惟如繼承人仍不

遵命開具遺產清冊，繼承人即

必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



 

 

一規定清償債務，若繼承人復

未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

規定清償時，則須依第一千一

百六十二條之二規定，負清償

及損害賠償責任。 
審查會： 
除第一項刪除「應」外，餘照委

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 債權

人得向法院聲請命繼承人於三

個月內提出遺產清冊。 
法院於知悉債權人以訴訟

程序或非訟程序向繼承人請求

清償繼承債務時，得依職權命

繼承人於三個月內提出遺產清

冊。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於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準

用之。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 債權

人得向法院聲請命繼承人於三

個月內提出遺產清冊。 
法院於知悉債權人以訴訟

程序或非訟程序向繼承人請求

清償繼承債務時，得依職權命

繼承人於三個月內提出遺產清

冊。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於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準

用之。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本次修正施行後，繼承

人可能因不知繼承債權人之存

在而認為無依前條第一項所定

期間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之

必要，故制度上宜使債權人有

權向法院聲請命繼承人開具遺

產清冊，一方面可使原不知債

權存在之繼承人知悉，另一方

面亦可使債權人及繼承人尚有

藉由陳報法院進行清算程序之

機會。又為使繼承法律關係儘

速確定，宜參考前條第一項規

定，明定法院命繼承人於三個

月內開具遺產清冊，爰增訂第

一項規定。 
三、為求儘量透過清算遺產程序

，一次解決紛爭並利於當事人



 

 

主張權利，制度上除使債權人

得依第一項規定向法院請求命

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外，應讓

法院得於知悉債權人以訴訟程

序或非訟程序向繼承人請求清

償債務時，依職權命繼承人提

出遺產清冊並為清算，俾利續

行裁判程序，爰增訂第二項規

定。 
四、法院命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

之三個月期間，宜參考前條第

二項規定，明定法院因繼承人

之聲請，認為必要時得延展之

，以保障繼承人之權益。又法

院如已命繼承人其中一人開具

遺產清冊，其他繼承人亦已無

再為陳報之必要，爰增訂第三

項規定，明定前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於第一項及第二項

情形，準用之。又本次修正既

明定繼承人中一人陳報，其他

繼承人視為已陳報，則遺產清

冊如有須補正之事項，法院自

得命繼承人中之一人或數人補

正，自不待言。 
五、繼承人如未依第一千一百五

十六條或本條規定開具遺產清



 

 

冊陳報法院並進行清算程序，

即必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

之一規定清償債務，如復違反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清償

債務之規定，其效果依第一千

一百六十二條之二規定，對於

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應受清償而

未受償之部分，仍應負清償責

任，且不以所得遺產為限。如

尚有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

損害者，亦應負賠償之責，附

予敘明。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 繼承人依

前二條規定陳報法院時，法院

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

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

報明其債權。 
前項一定期限，不得在三

個月以下。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 繼承人依

前二條規定陳報法院時，法院

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

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

報明其債權。 
前項一定期限，不得在三

個月以下。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 繼承人依

前條第二項規定呈報法院時，

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

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

限內報明其債權。 
前項一定期限，不得在三

個月以下。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配合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及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之規

定，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 在第一千

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 在第一千

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

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 在第一千

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

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

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被繼承人債權人之債權如於

被繼承人死亡時（即繼承開始



 

 

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

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

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

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

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

。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

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

項規定予以清償。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

於繼承開始時，視為已到期。

其無利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

自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

一定期限屆滿時起至到期時止

之法定利息。 

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

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

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

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

。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

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

項規定予以清償。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

於繼承開始時，視為已到期。

其無利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

自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

一定期限屆滿時起至到期時止

之法定利息。 

已知之債權，均應按其數額，

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

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

。 

時）尚未屆清償期，是否依第

一項規定清償，未有明文。惟

如未規範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

為期前清償，則遺產清算程序

勢將遲延，對於繼承債權人、

受遺贈人及繼承人均造成不便

，故參考日本民法第九百三十

條第一項規定及破產法第一百

條規定，明定繼承人對於未屆

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項規

定清償，且該等債權於繼承開

始時即視為已到期，以利清算

，爰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前段

規定。 
三、又未屆清償期之債權附有利

息者，應合計其原本及至清償

時止之利息，以為債權額，尚

無疑義；惟未附利息者，則不

應使繼承人喪失期限利益，故

其債權額應扣除自第一千一百

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

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利息，

始為公允，並利於繼承人於第

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一定期

限屆滿後，依第一項規定進行

清算，爰參考破產法第一百零

一條規定，增訂第三項後段規



 

 

定。 
四、至於附條件之債權或存續期

間不確定之債權，其權利是否

生效或其存續期間處於不確定

之狀態，情況各別，宜就個案

情形予以認定，不宜概予規範

，以免掛一漏萬，併此敘明。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條 繼承人違

反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條至第一

千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致被繼

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

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

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

，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

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

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

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條 繼承人違

反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條至第一

千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致被繼

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

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

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

，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

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

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

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條 繼承人違

反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至第一

千一百六十條之規定，致被繼

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

負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

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

，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

額。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係規定

法院之公示催告程序，非本條

第一項損害賠償規範之事項，

爰將現行條文所定「第一千一

百五十七條」修正為「第一千

一百五十八條」。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繼承人未依第一千一百五十

九條及第一千一百六十條規定

為清償，致債權人有受領逾比

例數額之情形時，該債權人於

其債權範圍內受領，並非無法

律上之原因，自無不當得利可

言，故增訂第三項，明定繼承

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

遺贈人，不得請求返還其逾比

例受領之數額，以期明確。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 繼承

人未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開具

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對於被

繼承人債權人之全部債權，仍

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

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

先權人之利益。 
前項繼承人，非依前項規

定償還債務後，不得對受遺贈

人交付遺贈。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

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

項規定予以清償。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

於繼承開始時，視為已到期。

其無利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

自清償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

利息。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 繼承

人未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開具

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對於被

繼承人債權人之全部債權，仍

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

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

先權人之利益。 
前項繼承人，非依前項規

定償還債務後，不得對受遺贈

人交付遺贈。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

屆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

項規定予以清償。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

於繼承開始時，視為已到期。

其無利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

自清償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

利息。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次修法已於第一千一百四

十八條第二項明定繼承人對於

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得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另於第一千

一百五十六條及第一千一百五

十六條之一設有三種進入法院

清算程序之方式，如繼承人仍

不願意或認為無須依上開規定

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並進行

清算程序者，對於被繼承人之

債權人自為清償時，除有優先

權之情形外，則應自行按各債

權人之債權數額，比例計算，

以遺產分別償還，以求債權人

間權益之衡平，爰參考第一千

一百五十九條規定，增訂第一

項。 
三、至於債務清償及交付遺贈之

順序，亦宜明定，爰參考第一

千一百六十條規定，增訂第二

項。 
四、本條係由繼承人自行清算之

規定，然對於未屆清償期之債



 

 

權應如何清算，則與繼承人依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為清算時，同有爭議。故本

條亦參考日本民法第九百三十

條第一項規定及破產法第一百

條規定，明定繼承人對於未屆

清償期之債權亦應依第一項規

定清償，且該等債權於繼承開

始時即視為已到期，以利清算

，爰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前段

規定。 
五、又未屆清償期之債權附有利

息者，應合計其原本及至清償

時止之利息，以為債權額，尚

無疑義；惟未附利息者，則不

應使繼承人喪失期限利益，然

因本條係由繼承人自行清算，

並無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法院

命債權人報明債權之期間，與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條所定情形

不同，故其債權額應扣除自清

償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利息

，始為公允，爰參考破產法第

一百零一條規定，增訂第四項

後段規定。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二 繼承

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

一規定者，被繼承人之債權人

得就應受清償而未受償之部分

，對該繼承人行使權利。 
繼承人對於前項債權人應

受清償而未受償部分之清償責

任，不以所得遺產為限。但繼

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不在此限。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

十二條之一規定，致被繼承人

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亦應負

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

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

，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

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

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

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二 繼承

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

一規定者，被繼承人之債權人

得就應受清償而未受償之部分

，對該繼承人行使權利。 
繼承人對於前項債權人應

受清償而未受償部分之清償責

任，不以所得遺產為限。但繼

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不在此限。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

十二條之一規定，致被繼承人

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亦應負

賠償之責。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

不當受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

，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

額。 
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債

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求返

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次修法已於第一千一百四

十八條第二項明定繼承人對於

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得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另於第一千

一百五十六條及第一千一百五

十六條之一設有三種進入清算

程序之方式，以期儘速確定繼

承債權債務關係之義務。惟如

繼承人不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

條或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

規定向法院陳報進行清算程序

，則其自為債務之清償，即必

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之一規

定為之，以維債權人之權益。

如繼承人不依上開規定向法院

陳報並進行清算程序，又違反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

，致債權人原得受清償部分未

能受償額（例如：未應按比例

受償之差額或有優先權人未能

受償之部分），即應就該未能

受償之部分負清償之責，始為

公允，故明定債權人得向繼承

人就該未受償部分行使權利，

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三、第一項債權人未能受清償之

部分乃係因繼承人之行為所致

，繼承人自應對於該債權人未

能受償部分負清償之責，已如

前述。至於繼承人之債權人未

按比例或應受償未受償部分之

清償責任，即不應以所得遺產

為限，以期繼承人與債權人間

權益之衡平，爰增訂第二項規

定。又此時繼承人僅係就應受

償而未能受償部分負清償之責

且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該繼承

人對於其他非屬本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之繼承債務，仍僅以所

得遺產為限負清償之責，併予

敘明。 
四、繼承人如為無行為能力人或

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本次修正

前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原無須辦理任何程序，

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即僅以

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本

次修正因已明定所有繼承人對

繼承債務負限定責任，故配合

刪除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第二

項，惟原保護無行為能力或限

制行為能力人之立法原則並未



 

 

改變，故於第二項但書規定，

如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

制行為能力人，有致債權人未

能依比例受償之情形，仍僅以

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五、繼承人因違反第一千一百六

十二條之一規定，致被繼承人

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自應負

賠償之責，爰參考第一千一百

六十一條規定，增訂第三項。 
六、又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六

十二條之一規定，致被繼承人

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該等債權

人固得依第三項規定向繼承人

請求損害賠償，惟繼承人若資

力不足或全無資力時，對受損

害之債權人即無實際上之效果

，故參考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增訂第四項，明

定第三項之債權人對於不當受

領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得請

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 
七、繼承人未依第一千一百六十

二條之一規定為清償，致債權

人有受領逾比例數額之情形時

，該債權人於其債權範圍內受

領，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自



 

 

無不當得利可言，故增訂第四

項，明定繼承人對於不當受領

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不得請

求返還其逾比例受領之數額，

以期明確。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條 繼承人中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

主張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

項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

情節重大。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

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條 繼承人中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

主張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二

項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

情節重大。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

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條 繼承人中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

主張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所定

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

情節重大。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

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 
四、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為限定繼承者，未

於同條第二項所定期間提出

遺產清冊。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本次修法已於第一千一百四

十八條第二項明定繼承人對於

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得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繼承人卻有

隱匿遺產情節重大、在遺產清

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或意

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

利而為遺產之處分等情事之一

，自應維持現行條文，明定該

繼承人不得主張限定責任利益

，爰參考法國民法第七百九十

二條及德國民法第二千零五條

之規定，修正第一項規定，明

定繼承人如有上述情事之一者

，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應概括

承受，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四

十八條第二項所定有限責任之

利益，以遏止繼承人此等惡性

行為，並兼顧被繼承人債權人



 

 

之權益。 
二、配合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

修正，刪除現行條文第四款規

定。至於繼承人如未於第一千

一百五十六條所定期間開具遺

產清冊陳報法院，並不當然喪

失限定繼承之利益。嗣法院依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之一規定

，因債權人聲請或依職權命繼

承人陳報時，繼承人仍應有開

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之機會。

惟如繼承人仍不遵命開具遺產

清冊，繼承人即必須依第一千

一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清償債

務，若繼承人復未依第一千一

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清償時，

則須依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條之

二規定，負清償及損害賠償責

任。 
三、繼承人中如有一人有本條各

款情事之一之行為，自應由該

繼承人負責，其他繼承人之限

定責任不因而受影響。又繼承

人如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而由其法定代理人開

具遺產清冊，如其法定代理人

在遺產清冊為虛偽記載之情事



 

 

，致債權人受有損害，而該無

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

繼承人不知情，該繼承人自不

適用本條規定，而應由該法定

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理

至明。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 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

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

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

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

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

繼承人。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

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

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

歸屬於配偶。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

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

。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 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

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

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

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

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

繼承人。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

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

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

歸屬於配偶。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

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

。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

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 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

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

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

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

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

繼承人。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

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

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

歸屬於配偶。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

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

。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

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

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六項未修正。 
二、因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一

項但書所定繼承人對於繼承債

務僅負限定責任之規定，適用

於所有繼承人，且不待繼承人

主張，爰將現行第七項所定「

限定繼承或」等字刪除。 
審查會： 
照委員吳清池等 31 人提案通過。



 

 

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

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

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

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

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

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

繼承之規定。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

承之人，為拋棄繼承時，應於

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

為之。 
 
 
 
 
 
 
 
 
 
 
 
 
 
 

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

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

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

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

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

繼承之規定。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

承之人，為拋棄繼承時，應於

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

為之。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

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

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

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

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

繼承之規定。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

承之人，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

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

起三個月內為之。 

 


